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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南宁市加快发展加工贸易若干措施的通知  

 
(南府发〔2009〕7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管委会，市级各双管单位，市直各事业、企业单位： 

  现将《南宁市加快发展加工贸易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南宁市加快发展加工贸易的若干措施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引导和推动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有关要求，牢牢把握南宁市被确定

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重大机遇，有力促进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加快发展我市加工贸

易，特制定以下措施。 

  本措施所指加工贸易是指从境外保税进口全部或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

境内企业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 

  一、大力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 

  贯彻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有关精神，用足用好自治区支持加工贸易

发展的有关政策，充分发挥我市的比较优势，积极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各级招商部门和工业园区

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专项招商引资活动，综合采取多种方式，吸引东部地区

发展程度较高的加工贸易企业向南宁梯度转移，确保承接加工贸易转移工作取得实际成果。对新设立

在我市的加工贸易企业要给予优惠和扶持。 

  二、积极引导配套产业转移 

  坚持突出特色优势产业，充分发挥产业配套优势，缓解上下游产业配套压力，有效降低产业配套

成本，逐步发展具有特色优势的产业集群。凡在我市专为本地加工贸易企业进行直接产业配套且产业

配套率达60%的新办企业，均视同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企业，享受与加工贸易企业同等的扶持。有关企业

的资格认证由商务主管部门负责。 

  三、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引导和帮助园区用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的10%以内利率下浮贷款优惠。支持范围包括园区的道路、

供电、供水、供热、供气、排水、通信、有线电视、土地平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综合整治

工程等基础设施项目。加快工业标准厂房建设与使用，逐步形成一批布局合理、功能配套、产业集聚

的标准厂房集中区域。提供优惠措施，鼓励加工贸易企业充分利用我市工业园区的标准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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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鼓励加工贸易企业自建厂房 

  积极引导加工贸易企业扎根我市，树立长远发展目标。对在我市工业园区购买土地自建厂房的企

业，在厂房投入使用并实现加工贸易出口后，享受我市的有关优惠待遇。 

  五、有力降低加工贸易物流成本及经营成本 

  依托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建设，积极发展运输仓储物流产业，加快形成适应加工贸易特点的物流发

展环境，为我市建设区域性物流基地创造有利条件。根据我市加工贸易企业的物流实际情况，帮助企

业降低物流成本。支持重点加工贸易企业设立保税仓库，规避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风险，帮助企业降低

经营成本。 

  六、推行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及联网监管 

  推进加工贸易企业利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搭建的网络信息平台和“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批系

统”办理加工贸易业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加工贸易企业向海关申请实施计算机联网监管，建立电子账

册，取代加工贸易《登记手册》，实施以企业为单元的电子账册管理。通过推行加工贸易电子联网审

批及联网监管，满足现代企业快节奏的生产及进出口要求，提高通关效率，以利于增强企业竞争力。 

  七、简化加工贸易不作价设备进口手续 

  充分考虑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实际情况，简化加工贸易不作价设备进口手续，帮助转移企业尽快

完成设备安装、调试，争取早日投产。对已取得营业执照、具备厂房条件的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企业，

可予以办理加工贸易不作价设备进口手续。 

  八、为加工贸易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建立高效有力的协调机制和畅通无阻的投诉渠道。加强加工贸易相关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及时

处理企业在加工贸易业务办理方面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落实国家支持加工贸易梯度转移的优惠政策，

对重大加工贸易项目的落地采取“一事一议、特事特办”的原则推进。 

  九、激励县、区、开发区发展加工贸易 

  建立加工贸易目标管理机制，对完成年度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县、区、开发

区给予奖励，奖励资金主要用于加工贸易专项招商引资。发挥各级政府机构促进加工贸易发展的引导

作用，对发展加工贸易有杰出贡献的县、区、开发区和有关单位予以表彰及奖励。 

  十、本措施从2009年7月1日开始执行，至2011年12月31日终止。由市商务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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